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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理要素 

办理要素包括：事项名称和编码、实施机构、申请主体、

受理地点、办理依据、办理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时限、收

费标准与依据、咨询服务等。 

（一）事项名称和编码： 

事项名称：以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或者作价出

资审批 

编码：3703210102005 

（二）实施机构：桓台县国土资源局耕保科 

（三）申请主体：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或

公民 

（三）（四）受理地点：桓台县国土资源局耕保科 

（五）办理依据：《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办法》（1999 年 8 月通过，2004 年 11 月修正）第

三十七条。 

（六）办理条件：资料齐全、权属合法、界址清楚、面

积准确、无权属纠纷 

（七）申请材料： 

申请以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或者作价出资审

核,应当向国土资源局窗口提交下列材料： 

1.用地申请； 

2.土地权属来源证明资料和《国有土地使用证》、《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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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项权利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企业改制）； 

3.企业改制批准文件； 

4.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5.用地项目勘测定界图或地籍图； 

6.单位资质（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单位法人代表身

份证明或个人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7.企业改制方案； 

8.评估报告及土地评估备案材料； 

9.应提交的其它相关材料。 

（八）办理时限： 

受理时限：1个工作日 

办理时限：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承诺时限5个工作日。 

    （九）收费依据：本审批事项不收费 

（十）咨询服务： 

设立咨询岗，负责对申请人咨询、疑问给予解释答复。

对有明确规定的按规定答复，没有明确规定或不便当场答复

的做好记录，及时协调提出答复意见并告知咨询人。 

咨询地址：桓台县国土资源局耕保科（索镇中心大街 729

号） 

电话咨询号码：0533—8221758 

电子邮箱:zbhtgtj@126.com 

    二、办理流程 

（一）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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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提交：桓台县国土资源局耕保科，地址：索镇中心

大街 729 号，联系电话：0533—8221758。 

（二）受理 

(1)经审核符合受理条件的，决定受理。 

(2)经审核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三）办理进程查询 

查询电话号码：0533—8221758 

(四)获取审批决定书 

项目用地所在国土所通知申请人领取用地批文。 

（五）流程图（见附件 1） 

三、法律救济 

（一）投诉 

1.投诉受理：县国土局耕保科负责行政相对人违纪违法

投诉事项的协调处理。县国土局监察室负责对县国土局耕保

科人员违纪违法投诉举报事项的协调处理。 

2.投诉时限：对一般投诉要及时办理，并于 3日内将办

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人。重要投诉在 3日内不能办理完毕的，

可延长 15日，在 30 日内将办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人。 

3.投诉处理 

（1）对信函投诉做到逐件拆阅、登记，及时处理； 

（2）对网络投诉要及时登录收阅、打印登记，及时处

理； 

（3）对当面投诉应当分别单独进行，接待人员应当做

好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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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投诉电话做到细心接听，询问清楚，如实记录。 

4.投诉渠道 

县机关效能监察投诉中心：0533—8227010 

电子邮箱：htxzfwzx@163.com 

信箱：桓台县行政服务中心投诉中心 邮编：256400 

（二）行政复议 

桓台县人民政府，地址：桓台县渔洋街 2700 号，联系

电话：0533-8227002 

四、有关说明 

本服务指南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相关内容的修改变动情

况和工作实际要求，予以实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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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以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 

或者作价出资审批流程图 

 

 

 

        

 

 

 

 

 

 

 

 

 

 

 

 

 

 

申请人申请 

受  理 

审查是否符合用地规

划；审查土地权属。 

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材料

规定要求的，由耕保科说

明不予受理的理由，并将

申请材料退回申请人 

初  审 

耕保科提出初审

意见 

审  核 

审  批 

 

分管领导、局长审

核并签字 

县人民政府下发

批文         

申请材料： 

1.用地申请； 

2.土地权属来源证明资

料和《国有土地使用证》、

《土地他项权利证明》原

件及复印件（企业改制）； 

3.企业改制批准文件； 

4.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5.用地项目勘测定界图

或地籍图； 

6.单位资质（营业执照原

件及复印件、单位法人代

表身份证明或个人身份

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7.企业改制方案； 

8.评估报告及土地评估

备案材料； 

9.应提交的其它相关材

料 

 


